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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16-018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宝新能源 股票代码 0006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  沣 罗丽萍 

电话 0753-2511298   020-38773338 0753-2511298   020-38773338 

传真 0753-2511398   020-38770958 0753-2511398   020-38770958 

电子信箱 bxnygd@sina.com bxnygd@sina.com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3,574,114,397.35  4,697,106,692.91 -23.91% 5,655,572,70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4,315,400.16  1,021,474,204.98 -36.92% 1,107,336,29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83,902,330.78  844,139,693.80 -30.83% 1,060,982,723.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5,407,212.51  1,624,554,188.90 -29.49% 2,735,440,761.62 

基本每股收益 0.37 0.59 -37.29% 0.64 

稀释每股收益 0.37 0.59 -37.29% 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1% 21.70% 减少 8.79 个百分点 26.42% 

项目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总资产 9,701,528,229.93  9,555,576,986.61 1.53% 9,876,278,15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058,231,625.81  5,013,856,525.51 0.89% 4,585,547,3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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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如下：                             单位：元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2.1 报告期末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5,335 

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本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股东总数（户） 129,12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股份数量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30% 523,197,242  77,037,77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0% 67,276,5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20,075,3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20,075,3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20,075,3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20,075,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20,075,3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20,075,3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20,075,3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20,075,300   

扣除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0,627.5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228,0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86,010,188.7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7,770,100.5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938,403.86  

减：所得税影响金额            20,932,795.15  

合计            60,413,0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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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523,197,24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7,276,500 人民币普通股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2.2.2 报告期末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2.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2.3.1 报告期末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产权和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90% 

 

         

                   30.30%  

  

 

2.3.2 报告期末至报告披露日，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产权和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叶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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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26.11%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在国家深入实施电力市场化改革及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2015 年，受宏观经济下行、产

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全国电力消费增速明显放缓，设备利用小时数同比下降，行业发展

压力较大，经营形势趋于严峻。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主动、自觉、持续规范运作，在稳健经

营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产融结合、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积极应对挑战，狠

抓生产管理，确保安全生产，保障公司经济效益，实现了平稳发展的目标。 

3.1 抓生产，梅县荷树园电厂运营稳定 

在宏观经济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及发电装机规模增长的背景下，梅县荷树园电厂积极应

对各种不利因素，抓好安全生产，实现稳定运营。但受制于整体经济疲软、电力需求放缓，

梅县荷树园电厂发电量和设备利用小时同比有所下降。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管理，确保安全环

保生产，巩固在新能源电力细分行业的龙头地位，坚持走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绿色崛起的科

学发展之路。 

3.2 重建设，陆丰甲湖湾基地进展顺利 

  公司积极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努力推进陆丰甲湖湾清洁能源基地项目建设工作。报告期

内，公司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2×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于 2015 年 2 月 9

日正式获得广东省发改委粤发改能电函[2015]590 号文核准，并于 2015 年 11 月 28 日举行奠

基仪式及银团贷款签约仪式。公司将继续全力以赴做好建设工作，确保工程优质高效完成。

该项目将为公司实施蓝海战略、贯彻新能源电力“221”发展规划、实现规模化扩张展开宏伟

蓝图。（详见公司 2015-001、2015-065 号公告） 

3.3 立新业，金融投资板块发展良好 

公司在做大做强新能源电力的同时，全力构建涵盖银行、证券、基金、投资、保险、征

信的大金融平台，培育打造 “宝新金控”金融产业集群，形成上市公司新的利润增长极，实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叶华能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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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融板块与电力板块的良性互动发展。 

3.3.1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有序推进广东客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暂定，简称“客商银行”）

筹建事宜。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设立广东客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联合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超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陆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客商银行。客商银行拟定注册资本人民币 20 亿元，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出资人民币 6 亿元，占其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30%，为主发起人及第一大股东。公司正积极

按照政策指引，与相关部门密切沟通，深入推动客商银行筹建事宜，为公司贯彻实施“产融

结合、双轮驱动”发展战略奠定坚实基础。（详见公司 2015-038、2015-039 号公告） 

3.3.2 报告期内，公司证券投资严选投资标的，取得良好收益和发展。截至报告期末，证

券投资损益为 86,010,188.74 元。公司投资的百合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简称：百合网；证券代码：834214）。截止报告披露

日，公司共出资 100,003,000.00 元，持有百合网 36,857,895 股，占百合网股份比例为 3.77%。 

3.4 强保障，筹措资金形式多元化 

3.4.1 报告期内，公司申请并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发行注册中期票据 10 亿

元，并于 6 月 18 日成功发行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6 亿元、9 月 10 日成功发行第二期中

期票据 3.5 亿元，筹措资金共计 9.5 亿元。（详见公司 2015-037、2015-041、2015-049 号公告） 

3.4.2 报告期内，公司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2015 年 12

月 1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71）核准。 

截至报告披露日，公司成功完成非公开发行工作，共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49,275,362 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6.9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99,999,997.8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4,981,997.8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65,018,000.00 元。该项

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4 月 8 日全部到位，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验资报告》【（2016）京会兴验字第 03020004 号】。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

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2,175,887,862 股。（详见公司 2015-026 至 032 号、2015-042 至 043

号、2015-050 至 052 号、2015-064、2015-066、2016-010 至 11 号公告） 

3.4.3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梅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市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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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市分行，共同签署了《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 2×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及

配套码头工程项目银团贷款合同》。贷款总金额人民币 70 亿元，贷款期限 15 年。资金将根据

工程进度及资金需求适时分笔发放，保证项目建设需要。（详见公司 2015-065 号公告） 

3.5 新机制，十年员工持股共建共享 

报告期内，公司审议通过了《2015 年至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及其配套文件。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分十期实施，首期参加对象共计 25 人，已于 2015 年 6 月 5 日通过二级市场买入

的方式完成首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的购买。员工持股计划是公司一项新建立的长效激励机制，

通过制度机制的创新牵引，聚合优秀人才加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吸引力和凝聚力，促

进公司持续、健康、高效发展。（详见公司 2015-019、2015-024、2015-025、2015-035 号公告）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报告期内，公司未有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有发生变化。 

4.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

项作出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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